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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协同公司风险治理的规范化进路 

陈景善  

 

摘  要：我国公司法第 177 条规定，国家出资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

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风险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风控机制，更重在健全与加强风

险管理。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的辅助作用不可忽视。《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明确了对于高

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风控要求，在风控机制中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并非仅通过全面智能化提

升效率，更在于有效利用与健全风控机制、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在风控机制中实现人工智能

与风控机制的高度一体化离不开技术性支持。通过人工智能的生成机制提高管理效率、改进

监督机制，并结合技术与人工的各自优势驱动风控决策，方能达到风控的高度健全化。以规

范化进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公司风险治理，必须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型业态，合理

借鉴反身法的部分元素，形成超越形式法和实质法思路的新型规制模式。为此，应当激活任

意性规范的接口功能，通过弹性规范实现快速响应，并充分发挥预见性规范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风控；可信性；信义义务；弹性规范 

 

 

一、引言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界定了“人工智能系统”，并提出将风控机制纳入人工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在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应用优势，其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训练生

成结果，补强人工所达不到的效率。在公司治理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同样巨大，其赋

能作用几乎涉及公司职能的所有方面。其中，人工智能的智能、敏捷与精确特征使得其在数

据收集、风险预测、决策生成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可以与公司风控机制紧密衔接。通

过将人工智能系统应用于公司风险治理，能够使得风控机制更加高效、数据动态整合更加灵

活，进而达到公司风控机制高度健全的效果。基于已有实践不难预测，人工智能在公司风险

治理中的运用将更加深入和强化，利用人工智能的强化学习手段进行公司风控决策不再是天

方夜谭。然而，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也暴露了其诸多缺陷：由于人工智能的决策基

础是历史数据集，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这使得人工智能面临潜在的系统性偏见；同时，人

工智能的神经网络结构中存在隐藏层和大量数据，即使是算法的设计者也无法准确解释其决

策原因；1人工智能结构的不透明性可能会影响决策的透明度，削弱决策者的可归责性，甚

至完全消除责任。2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177 条提

出公司监督与风控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而在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司风控机制后，其究竟如何赋

能公司风险治理实践，又该如何克服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中暴露的技术弊端，实现人工智能

系统在风险治理中的可控可信，无疑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尽管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初期阶段，

探索与试错是必要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司风险治理仍应采取规范性进

路。在此意义上，法律规范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快速革新，如何有效缓和公司商业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营商环境评

估体系下破产债权人利益冲突解决的中国方案”（项目编号：23FFXB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参见王秀平：《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法律风险及法治应对》，载《政法论丛》2024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2
 See Gian Domenico Mosco, AI and the Board Within Italian Corporate Law: Preliminary Notes, 17 European 

Company Law Journal 87, 8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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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工智能监管之间的张力，又该如何保持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实现法律规范的动态性

与灵活性，是目前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人工智能协同公司风险治理

展开讨论，在剖析人工智能的赋能机理的基础上，分析应如何增进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可信

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超越传统规制模式的、以人工智能赋能公司风险治理的规范化进

路。 

二、人工智能何以赋能公司风险治理 

从实践来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司风险治理是公司治理领域的新型业态。在社会

系统论学者看来，这体现了数字科技与公司治理这两个“运作封闭且认知开放”的独立子系

统基于“结构耦合”的系统交互。3相较于传统的公司风险治理手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为公司风险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优势，“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公司风险治理的发展方向。

具象观之，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在公司风险审查、公司风险监测、风险信息更新以及智能风险

预警这四个方面，以一种业态涌现的方式为传统公司风险治理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特质。 

（一）公司风险审查的效率性 

传统的风险审查过程往往繁琐且耗时，涉及大量的手动检查和文档审核。人工智能通过

自动化工具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审查效率。具体而言，风险审查运用人工智能之后，内容

更为全面深入，而审查流程本身也得以自动化。在风险监督方面，人工智能成为分析重要决

策信息流的主要工具，减轻了董事在风险控制任务中的负担。例如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方面，目前 ESG 正成为席卷全球的新型商业发展趋势，《公司法》第 20 条通过分层的公司

ESG 构造，为 ESG 要素嵌入公司治理与董事信义义务提供了有利的规范空间。然而，ESG

概念本身高度凝练，不存在清晰的判断标准，何种公司治理符合 ESG 要求难以确定与评估。

4专门从事 ESG 投资的基金可借助人工智能过滤投资组合，排除与战争有关的投资，并对生

产传统武器的公司设定严格的限制。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分析和管理基金已经持有的公司权

益，以影响其环境、社会和风控政策，并对这些投资的一致性、影响和实际盈利能力进行及

时评估。5尽管人工智能在风险监督中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无法完全替代人工判断。因此，

最理想的场景是人工智能与人工董事高管共同协作，实现风险监督的高度精确化。完全依赖

人工智能可能导致风控机制的不透明性，并且由于机器学习主要基于历史数据，无法完全应

对市场的瞬息万变。因此，人工智能应作为辅助工具，提高效率，健全风控机制，确保风险

监督的整体质量和效果。 

自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智能+”战略以来，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明

显加快，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生活等数字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日常模式。在公司风险审

查领域，自动化审查系统被广泛应用。自动化审查系统通常包括自动化工作流程和智能风险

审计工具。自动化工作流程可以将文档审核、数据输入和记录管理等任务交给人工智能完成，

从而减少人工干预，提高处理速度和准确性。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使得人

工智能能够快速分析大量文档，自动提取关键信息，识别不合规条款和潜在风险。人工智能

                                                   
3 参见陆宇峰：《“自创生”系统论法学：一种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载《政法论坛》2014 年第 4 期，第

160—161 页。 
4 参见陈景善、何天翔：《公司 ESG 分层治理范式：董事信义义务的嵌合模式选择》，载《郑州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第 46 页。 
5
 See Gian Domenico Mosco, AI and the Board Within Italian Corporate Law: Preliminary Notes, 17 European 

Company Law Journal 87, 8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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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实时扫描合同和报告，识别出与规定不符的条款或潜在的风控问题。6智能风险审

计工具则通过持续监控和数据分析，提供实时的风险状态报告，帮助公司及时发现并纠正风

控问题。人工智能在文档管理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大量文档进行分

类、标记和存储，提高文档检索和管理的效率。智能文档分类和自动标记，使得人工智能能

够快速定位相关文档，支持高效的审查过程。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跟踪文档的更新和修改，

确保所有文件都符合最新的风险控制要求，不断健全风险管理流程。通过前端工具、程序工

具与数据模型的密切配合，公司风险审查的效率和准确性相较以往明显提高。《“十三五”国

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强调“积极应用云计算、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新兴技术，提高审计

效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协同公司风险审查的发展趋势必将继续深化。 

（二）公司风险监测的集成性 

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重新定义风险监测与评估的方式。人工智能通过实时监测和动态评

估的能力，大幅提升了风险管理的效率和健全化水平。人工智能技术的实时数据处理能力使

得风险监测不再是静态的任务，而是动态且持续的。企业通过部署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测系统，

能够即时捕捉和分析信息传递中的异常或潜在风险。这种实时监测不仅包括公司内部记录、

电子邮件、电话通信等，还扩展到人事管理和产品质量检查等关键领域。在合同管理中，人

工智能能够实时监控合同条款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治理风险。7人工智能系统还可

以自动识别合同中的不一致之处或遗漏，预警相关人员，帮助企业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调整。

通过实时风险监测并对海量数据进行动态评估，人工智能能够及时地实施预防性措施或者补

救措施。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风险评估的功能包括评估数据处理活动是否存在风险、潜在风

险的严重性、危险的频率以及确认避免危险的措施等。8这种动态评估能力显著提高了风险

管理的前瞻性和响应速度。 

人工智能在风险管理中的高度集成表现为将不同的风险评估和监测功能无缝连接在一

个统一的平台上。企业通过这种集成，能够将内部记录、监测结果和风险评估信息整合在一

起，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统一分析。9高度集成的风险管理系统不仅提升了信息流通的效

率，还增强了风控机制的整体协调性。在处理商业秘密或敏感信息时，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结

合合同管理、电子合同审核、风险提示功能，自动化补充和修正合同条款，减少人工处理的

误差和疏漏。这种高度集成化的系统能够自动生成风险管理所需的简约信息，并根据输入的

关键词提示相关的风险信息，使得企业在面对风险管理时更加高效且准确。信息的自动生成

和提示功能，使得企业能够快速获得所需的数据支持，从而作出更加及时和有效的决策。在

平台运营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违法信息的监测和处理。通过人工智能系统，

平台能够高效识别和删除大量的违法信息，以履行法律义务和满足社会需求，同时也显著提

升了信息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人工智能在风险评估和监测方面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效率，也

推动了风控机制的高度一体化。通过实时监测与动态评估，以及高度集成的风险管理系统，

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和管理各种潜在风险，实现更加全面和可靠的风险治理。通过智能化的

                                                   
6
 See Floris Mertens,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at Board Level: A 

Preliminary Legal Analysis, Ghent University Financial Law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2023-01, 1, 12 

(2023). 
7 参见陈吉栋：《智能合约的法律构造》，载《东方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8 页。 
8 参见龙卫球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2 页。 
9 参见张建华：《基于人工智能的集成化知识管理系统模型》，载《情报杂志》2005 年第 10 期，第 49—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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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高信息传达和监测的效率，还能优化风控事务的处理。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风险管理和监测的高度一体化将为公司治理提供更加全面、精准的支

持。 

（三）风险信息更新的及时性 

公司治理机制的功能与目标是改善公司治理的效率并尽力实现公司治理效率的健全性，

10这也体现在风险治理主体的设置上。《公司法》第 177 条规定的风控机制的健全，不仅体

现在公司监督机制，还进一步体现为风险管理决策。风险管理决策的本质是有意识地在多个

选项中做出选择，这些选项可以是二元的，也可以是多元的，而决策结果取决于一定的标准。

11基于信息的知悉，决策通常包括三个阶段：概念化、信息收集和预测。这三个阶段可以细

分为决策感知、框架构建、信息收集、信息选择、方案识别和方案评估过程。12人工智能在

风险管理决策机制中的运用也是以此决策过程为基础的，具体可以分为“风险信息收集、风

险预测、风险管理决策”三个应用阶段。概言之，人工智能在风险管理决策中的应用，通过

健全数据处理和分析效率、实现自动化决策支持以及提供智能分析和预测，显著提升了风险

治理的效率。13智能风控的出现使得风险管理决策变得更加高效和精确。对比传统的风控，

智能风控可以更清晰地显现人工智能在健全风控效率方面的优势。传统的风控通常依赖于静

态的数据分析和手动更新，无法及时应对法规变化，也缺乏自动化的分析能力。传统的风控

系统需手动输入数据，并依赖于人工检查和更新，这不仅耗时且容易出错。智能风控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实时监控和自动化处理，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智能风控可以实时跟踪法规

等风险管理的变化，并自动更新风控要求。这种实时性大幅健全了风险管理的效率，避免了

传统方法中的滞后和错误。通过自动化处理和分析数据，人工智能可以显著提高风险管理决

策的效率。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处理海量数据，识别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提供实时的

决策支持。14传统的人工处理数据的方法效率低下，且容易出现错误，而人工智能系统能够

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人工智能还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识别模式和趋势，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实时

和精确的决策支持。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历史风控数据进行预测分析，识别潜在的

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方式生成风控报告和建

议。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还能在减少人为错误的同时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在企业

风险审查之中，企业利用实时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更加迅速和

准确地作出判断。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不仅提高了风险决策的智能化程度，还为风险治理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动态适应性和预测能力。动态风险评估模型的核心在于其能够根据不断变化

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实时数据，自动更新和调整自身的判断标准和风险策略。其中，实时数

据分析是动态风险评估模型中的重要环节。在数字经济时代，实时数据已经成为企业风险治

                                                   
10 参见黄辉：《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6—147

页。 
11

 See Hadassah Drukarch & Eduard Fosch-Villaronga, The Role and Legal Implications of Autonomy in AI-Driven 

Boardrooms, 3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aw Series 345, 349 (2022). 
12

 See John Kaplan, Decision Theory and the Factfinding Process, 20 Stanford Law Review 1065, 1065 (1968). 
13 参见卢鹏：《数实融合驱动新质生产力涌现的逻辑与实践进路》，载《电子政务》2024 年第 9 期，第 27

页。 
14 参见江海洋、魏书敏：《基于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监管——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视角展开》，载《科

技与法律（中英文）》2024 年第 2 期，第 9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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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要基石。人工智能的实时数据分析能力使得公司能够在风险管理中实现动态信息更

新，实时监控业务活动和风险状态，及时响应潜在的风险事件。在发现风控异常时，人工智

能系统可以立即触发警报，并向相关部门发送通知，支持快速响应和纠正措施。15 

运用实时数据分析的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已经在多个领域的风险治理中得到了应用。在金

融领域，实时交易数据可以帮助人工智能系统监控市场行为，识别潜在的洗钱活动或异常交

易模式。16一旦发现可疑行为，系统能够立即发出警报，促使风控机制采取必要的预防和纠

正措施。金融市场中的监管政策可能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可以

实时获取这些政策变化的信息，并自动调整系统的风险监测和审查策略，确保企业始终符合

最新的监管要求。在医疗领域，实时患者数据的分析可以帮助医院和制药公司确保其操作符

合最新的医疗法规和伦理标准。17在供应链管理中，实时物流数据可以帮助企业确保在供应

链各环节遵守国际贸易风控要求。18在数据安全保护领域，随着全球数据保护法规的不断演

进，企业的数据管理系统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以避免因法规变更导致的风险。动态风险评

估模型可以实时监控各国法规的变化，并自动调整数据处理和存储策略，确保企业在数据风

控方面保持领先。 

（四）智能风险预警的准确性 

相较于传统的风险治理手段，智能风控能够预测潜在的治理风险，并提供针对性的防范

措施。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出潜在的风险问题区域，并在问题发生前提出预警，帮助公司提前

采取措施。通过对比，智能风控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展现出显著的优势。例如在反洗钱和反欺

诈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分析数以百万计的交易，识别异常模式，从而帮助企业迅速发现和应

对潜在威胁，并健全风控机制。19传统方式在处理海量数据时效率较低，而智能风控则能够

快速分析和处理数据，提高整体效率。此外，智能风控通过自动化和实时更新机制，减少了

人工干预的需求，并提高了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从历

史数据中总结规律，预测未来可能的治理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机器学习算法能够

不断学习和改进，从而在数据中发现隐藏的模式和趋势。这种预测能力使得企业能够提前采

取措施防范风险，避免潜在的治理风险。 

具体而言，在风险审查过程中，人工智能系统自动获取最新的法规和政策信息，与企业

现有的风控策略进行比对，发现不相符之处，并提出相应的调整建议。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

化扩张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我国科技部在 2022 年发布的《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

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中提出，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围绕构建

全链条、全过程的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生态，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强研

发上下游配合与新技术集成，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型示范应用场景”。在此

语境下，智能风险预警已经着眼于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并聚焦个性化风险：在国际贸易

                                                   
15

See Floris Mertens,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at Board Level: A 

Preliminary Legal Analysis, Ghent University Financial Law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2023-01, 1, 24 

(2023). 
16 参见赵炳昊：《金融领域中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与法律规制》，载《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第 51—57 页。 
17 参见汤建华：《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风险及法治因应》，载《学习与实践》2023 年第 8 期，第 54—56 页。 
18 参见邓慧慧等：《人工智能发展如何提升供应链韧性？——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载《浙江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第 7 页。 
19 参见杜宁：《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趋势与挑战》，载《人工智能》2018 年第 5 期，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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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方面，人工智能可实时监控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变化，避免因政策变化导致的违规风险；

在财务审计过程中，人工智能可识别出异常的财务行为，提前预警，防止财务违规行为的发

生；20在信息资产风险管理和数据管理方面，人工智能与电脑系统录入的数据相结合，实现

财务风险的全面管理，从而实现风险管理信息的高度整合。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应用于

信息检索、实时数据协调、数据趋势分析、财务相关的预测、金融交易监控以及决策过程中

的预测和情景分析等方面。21同时，人工智能可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提供个性化的风控建

议，提高企业的风控水平。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风险管理决策的重要支持工具，其在决策支

持系统中的应用以及智能风控的效率对比分析，展现了人工智能在提高风险管理决策效率方

面的巨大潜力。 

三、人工智能协同公司风险治理何以可信 

前文意在表明，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司风险治理契合了公司实践的发展需求，弥补

了传统风险治理手段之不足，因此公司风控的智能化发展趋势理当引起重视。但从另一方面

考虑，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带来的新型业态也必将伴随风险和挑战。在此意义上，确保“技

术可信”应当成为技术应用与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22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中，确保人工智能活动的“可控可信”亦是人工智能的六大基本伦理规范之一。因此，人工

智能协同公司治理何以可信，理应成为公司风控智能化发展中的一个迫切关注的问题。对此

的作答思路应当包含技术性路径与规范性路径，在强调人工智能系统可信性的同时，通过义

务与责任规范的匹配落实主体责任。 

（一）人工智能系统的适应性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可信性并不要求系统完美无瑕，但智能风控机制应当满足适

应性要求，具备合理性和持续改进的能力。在日本系统技术案中，日本最高法院指出，风控

机制中的智能系统不需要达到完美状态，只要能够有效防止违规行为并实现一定程度的风险

管理即可。23这一观点强调了人工智能系统在风控机制中的辅助功能，并信赖了其在风险管

理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尽管人工智能系统在技术上可能存在不足，但只要其设计和实施能

够有效支持风控目标并具有在不同环境或变化条件下自动调整和完善其行为或策略的能力，

便可被视为风控机制的有效组成部分，进而可以被信赖。除人工智能系统自身应具有一定的

适应性外，为了实现风控的高度健全化，企业也需要建立持续改进机制，通过定期的系统评

估和反馈，及时修正系统中的缺陷和不足，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风控要求和业务环境。此外，

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出现误判或误检，导致错误的信息处理或决策，即产生系统误差。国际

动漫平台在使用人工智能检测违法信息时曾经发生误检，造成了对用户行为的错误判断。为

了减少这种误差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反馈机制，

及时纠正系统的误差，并对被影响的个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措施，以维护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 

异常检测是风险管理中的关键环节，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和违规行为。人

                                                   
20 参见杨柔坚：《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载《审计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8—27

页。 
21

 See Floris Mertens,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at Board Level: A 

Preliminary Legal Analysis, Ghent University Financial Law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2023-01, 1, 8 

(2023). 
22 参见侯东德：《人工智能法的基本问题及制度架构》，载《政法论丛》2023 年第 6 期，第 67 页。 
23 王子田誠「会社代表者のリスク管理体制構築義務と有価証券報告書の不実記載による会社の責任」金

融商事判例 1353 号 2010 年 11 月 15 日 8 頁以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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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系统可分析交易记录、用户行为和操作日志，检测出异常模式、异常的资金流动、频

繁的系统访问等。人工智能的异常检测系统通常基于机器学习算法，能够从历史数据中学习

和识别正常的行为模式，从而提高对异常活动的识别能力。经不断更新和健全模型，人工智

能系统能够适应变化多端的风险环境，提供更准确的异常检测结果。24对于已发现的异常检

测结果，在满足预设条件的情形下，也会进一步触发风险的预警。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通过预

测分析，评估潜在的治理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预警措施。通过对市场趋势、法规变化和公司

内部数据的分析，人工智能可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治理风险，并提前提醒管理层。风险预警

系统结合了风险评估模型和智能预测技术，能够为公司提供实时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信息。这

些系统能够自动生成风险报告，帮助公司识别和应对可能的风控问题，减少潜在的法律和财

务风险。概言之，人工智能在风险监督机制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增强了风险管

理的实时性和准确性。自动化的审查流程和异常检测系统，为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的风控支

持，能够帮助其应对复杂的风控环境和潜在的风险。 

（二）人工智能系统的合规性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一般性风险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加强人工智能系统自身的风控

是提升人工智能可信性的重要环节。25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网络安全标

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明确要求，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活动应当对

失控性、社会性、侵权性、歧视性和责任性伦理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并分别从研究开发者、

设计制造者、部署应用者和用户的角度提出风险防范要求，这体现了对人工智能系统合规性

的前瞻性部署。对于人工智能产生的风险可以采用“场景化规制”的方式，将人工智能风险

还原到具体的行业、整体产品与已有的法律关系中，利用已有的行业和领域性风险监管以及

现有的法律关系对其进行监管。26人工智能系统在员工管理、招聘、考核和解聘等方面的应

用涉及个人隐私保护、数据保护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因此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采取了场景化规制的方式，在劳动者雇佣、管理、聘任、考核、升职

以及解聘等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被归类为高度风险。27这意味着在这些领域使用人工智能

进行监督和评价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能够有效处理个人数据并降低侵害劳

动者权益的风险。人工智能算法的复杂性、不透明性、难解释性、适应性、运用广泛性等特

征，可能会在基本人权、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产生一系列伦理风险。28伦理准则

也是人工智能风控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企业可以在内部设立数据伦理委员会，审查

与处置数据技术开发、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与使用的伦理性。29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效率化与高度健全化的协同治理，成为技

术创新与社会责任之间平衡的关键。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包括技术与法规的双向互动、

                                                   
24 参见韩兆柱、申帅杰：《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25 参见刘艳红、徐珉川、张柏礼：《构建立法可信生成智能 推动创新赋能立法实践》，载《中国法治》2024

年第 7 期，第 23—25 页。 
26 参见丁晓东：《人工智能风险的法律规制——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为例》，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

学学报）》2024 年第 5 期，第 16 页。 
27 参见丁晓东：《全球比较下的我国人工智能立法》，载《比较法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59—64 页。 
28 参见姚佳：《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制度——以“智能涌现”为观察视角》，载《贵州社会科学》2024 年第

2 期，第 56 页。 
29 参见黎四奇：《数据科技伦理法律化问题探究》，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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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风控决策以及风控文化建设。人工智能在风控机制中的应用以经

营管理层为核心，其作用不仅在于数据处理和分析，还包括对企业风控机制的监督和审计。

人工智能可以与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相结合，通过实时监控和自

动化审计健全风控的精度和效率。人工智能在风控管理中体现了不同程度的自主能力

（autonomy），在缺乏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特定任务。30根据智能程度的不同，人工智能

在公司治理和决策中的自主能力可划分为六个层次：完全无自主能力（级别 0），协助（级

别 1），加强（级别 2），放大（级别 3），高度自主（级别 4）和完全自主（级别 5）。31在这

些层次中，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分担董事会的监督任务，使董事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实时变化的

市场状况并作出商业判断。智能与人工结合的董事会应具有精简、开放、数字化、创新导向

和操作性强的特点，并将重点放在战略和运营管理上。人工智能在风险监督机制中的应用，

正逐步成为提升风控效率的重要手段。通过自动化监督与审查流程、异常检测与风险预警，

人工智能不仅健全了监督机制，亦显著增强了风险治理的效果。 

（三）人工与智能的有效结合 

人工智能驱动的风控决策正逐渐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部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成熟和普及，企业能够更精确地管理风险。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企业的风控操作记录将具

有更高的透明度，其能够确保所有风控行为可追溯且不可篡改，从而健全风险治理的公信力

和透明度。32基于实时数据的动态风险评估模型不仅有助于防范风险，还能显著降低企业因

风控问题而面临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通过实时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企业能够构

建一个全方位、无缝连接的风险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风控挑战。通过掌握企业的

行业特点、业务范围等具体运营细节，智能风控亦能更有力地“穿透”企业违规的原因。33

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自动化扫描和分析合同文本，快速识别出可能违反公司政策或法律法规的

条款。这种能力显著提高了风险审核的效率，减少了人工审查可能带来的误差和疏漏。传统

的风险审查往往依赖于单一数据源或线性分析方法，难以全面捕捉复杂的风险。人工智能系

统能够同时处理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并利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全面分析

与风控相关的各类信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人工智能可以实时监测用户评论、社交媒体动

态和交易记录，以识别可能涉及的欺诈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这种综合分析能力使得人工

智能在风险治理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准确性，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复杂的风控环境。

人工智能在风控领域的应用也将进一步扩展到跨行业、跨国界的风险治理中。34通过实时数

据共享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化应用，跨国企业可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保持一致的风控标

准和治理策略。这种跨国界的风险治理模式将极大地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

也为国际法规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30

 See Hadassah Drukarch & Eduard Fosch-Villaronga, The Role and Legal Implications of Autonomy in AI-Driven 

Boardrooms, in Law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gulating AI and Applying AI in Legal Practice 345, 354 (Bart 

Custers & Eduard Fosch-Villaronga eds., T.M.C. Asser Press 2022). 
31

 See Hadassah Drukarch & Eduard Fosch-Villaronga, The Role and Legal Implications of Autonomy in AI-Driven 

Boardrooms, in Law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gulating AI and Applying AI in Legal Practice 345, 354 (Bart 

Custers & Eduard Fosch-Villaronga eds., T.M.C. Asser Press 2022). 
32 参见陈吉栋：《播撒信任的技术幽灵——区块链法律研究述评》，载《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2 期，第

88—89 页。 
33 参见印波、张笑宇：《论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合规》，载《学海》2024 年第 4 期，第 90 页。 
34 参见沈伟、赵尔雅：《数字经济和数字博弈双重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国际法治理》，载《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3 年第 4 期，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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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治理中，人工智能需要解决信赖原则的应用问题。35尽管人工智能在预测方面可

能优于人类，但仍需董事来做决策，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帮助信息整理和数据分析，但其产出

也主要是用于支持决策，而非替代人类判断。尽管人工智能的精确性在公司治理中至关重要，

但必须获得消费者认可并提供足够的社会绩效。在处理信赖问题时应遵循以下思路：首先，

需要明确辅助型与咨询型人工智能的区别。辅助型人工智能（如苹果的 Siri 和谷歌助手）执

行记笔记、编排日程、撰写报告等任务。这些系统主要提供支持，无法作出人类决策的核心

判断。36与之相比，咨询型人工智能则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和分析能力。它们能够通过分析大

量数据，提供预测和建议，从而帮助决策者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减少不确定性。其次，需要判

断人工智能咨询功能的准确性。咨询型人工智能能够进行智能搜索、信息分类、信息聚类及

提供精确建议和预测。37这些系统通过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提供决策支持，增强了决策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IBM 的沃森平台利用其先进的咨询型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财富管理

和法律尽职调查等领域表现出色。在这种模式下，人工智能不仅能辅助决策，还能在特定业

务领域内提供深度分析和建议。再次，人工智能与人类决策的协同方能发挥最佳效果。在人

工智能完全接管决策权的情况下（即融合董事会），人工智能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核心作

用，但仍需人类董事的监督。人工智能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显著提升效率，但依然需人类参与

以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处理法律风险。例如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中，虽然人工智能系统负

责自主驾驶，仍需人类监督确保系统在复杂情境下的可靠性。而在公司治理中，人工智能可

以承担自主证券交易和贷款处理等任务，但最终的决策必须由人工干预。 

（四）董事的监督与说明义务 

人工与智能的有效结合最终还应当落实到董事的义务与责任，这是增强人工智能在公司

风控领域可信度的重要手段。换言之，虽然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董事履行风险监督职责、协助

董事构建更加智能化和动态化的风险管理机制，但同时董事仍应对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承担

监督义务。38在人工智能与人类决策的结合中，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责任的划分。如果人工智

能系统在执行任务中出现错误，导致公司风控疏漏，最终的责任仍然归于人类董事。对于咨

询型和自主型人工智能系统，董事会需要明确人工智能输出结果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有效地

将决策权委托给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司治理之前，人类通常依靠计算器和电子表

格等不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技术，这些技术纯粹用于特定任务，缺乏自主性。39人工智能被

引入公司治理后，传统法律问题需要公司法以新的视角来应对。采用辅助型和补强型人工智

能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实现相同的结果。40人力减少可能会导致代理成本结构的变化，

但未必降低总的代理成本，因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设置问题将成为新的战略选择，董事和

高管必须防止人工智能的滥用。确定监督环节和方式将是人工智能被引入公司治理后的新任

                                                   
35 伊勢田道仁『内部統制と会社役員の法的責任』（中央経済社、2018 年版）95 頁以下参照。 
36 See Martin Petrin, Corporate Management in the Age of AI, 2019 (3)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965, 981 

(2019). 
37 参见宋姝：《智能投顾信义义务主体的责任承担》，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4 期，第 136—137

页。 
38 参见陈景善：《董事合规义务体系——以董事会监督机制为路径依赖》，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 年第 3

期，第 63 页。 
39 参见邵红红：《破解算法侵权责任界定的中立性难题——以“算法推荐第一案”为切入点》，载《新闻界》

2023 年第 9 期，第 76 页。 
40 参见林少伟：《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影响：挑战与应对》，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61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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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信义义务的内涵也应当提出新的要求。41在我国公司法所确立的以忠实义务和勤勉义

务为二分的董事信义义务体系中，勤勉义务应当成为安放董事监督和说明义务的枢纽。对于

人工智能而言，判断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并不困难，算法完全能够通过事先的

程序设置排除董事与公司利益冲突的情形，进而避免董事违反忠实义务。但是对于人工智能

系统本身的可信性来说，仍然需要依靠董事的勤勉义务对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予以核查、确

认与落实。 

具体而言，如果公司在其风控机制中引入人工智能，董事即使主张免责也必须履行监督

与说明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应当贯穿于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全流程。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引

入和构建阶段，董事应当事先明确其运行机理和潜在风险，并说明选择人工智能的必要性与

合理性，以及明确人工智能系统是否具备监督功能，是否具有持续改进保持适当的监督效果；

在人工智能的运行阶段，董事有义务持续关注其日常运行，并针对潜在的突发事件做好应急

响应准备和事前预防与事中化解措施；42在人工智能系统出现错误时，董事有义务通过停止

系统及时响应以尽可能减小损失，同时在事后迅速排查原因和风险，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摸

排和升级。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的说明义务面临着局限性与经营判断透明性之间的矛盾。

若直接依赖说明义务功能弱化的人工智能判断结果，可能会出现程序不透明的问题。43对此，

必须通过增加信息披露来确保程序的透明性，董事不能仅以人工智能的风控判断作为经营决

策的依据。在人事评价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时，如果未对其评价标准和过程进行逐一说明，

可能会导致透明度不足。因此，需要对可使用人工智能的事项和不能使用人工智能评价的事

项进行分类，即使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下，也需对其过程和结果进行适当说明。这不仅适

用于人事评价，也涉及人工智能治理中的透明性问题。“透明性”要求能够弥补决策者与相

对人之间形成的“数字鸿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算法和信息垄断问

题。44在实现人工智能治理的高度化和效率化过程中，必须解决潜在的可解释性与不透明问

题，并结合适当的人工干预，确保在程序设计上考虑分担的基础上维持透明度。45 

四、规范化进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公司风险治理 

人工智能协同公司风险治理应当遵循规范化进路。一方面，法规为技术发展提供明确的

风控框架；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又将反过来推动法规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这种技术与规范

之间的双向互动是规范化进路的核心逻辑，其能够确保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进

而形成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公司风险治理的良性循环。作为技术涌现的典型案例，针对人工智

能的法律规制手段应当超越以形式法和实质法为核心的传统进路，借鉴吸收反身法的部分特

质，通过任意性规范、弹性规范与预见性规范的接口功能、响应功能与引导作用，助力公司

风险治理的长远健康发展。 

                                                   
41 参见程威：《人工智能介入董事会的董事义务与责任重释》，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

第 2 期，第 105 页。 
42 参见陈景善、何天翔：《人身保险复效与解除权的衔接构造》，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2期，第 80页。 
43 参见汪庆华、胡临天：《生成式人工智能责任机制的技术与法律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4 年第 4

期，第 119 页。 
44 参见任欣怡、周亚虹：《我国数字鸿沟的形成因素、影响及其治理路径》，载《经济问题》2024 年第 9 期，

第 55—57 页。 
45 参见刘艳红：《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与 AI 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1 期，

第 87—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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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活任意性规范的接口功能 

法律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形式法、实质法和反身法三个阶段，其中，反身法是指采用控制

性的自我监管，以过程导向的形式对社会实践加以规制的法律规范。
46
相较于传统形式法

和实质法，反身法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针对的是更为复杂和多变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以新兴

科技为代表的“智能涌现”。
47
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发展状态而言，以“命令—控制”

模式为基础的形式法与实质法虽能通过解释论起到填补漏洞的功能，但是一旦社会实践的

发展水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跃升，此种路径所能达到的效果可能会触及边

界，并由此产生“法律滞后”和“回应乏力”的问题。
48
在此语境下，反身法具有不同于

传统规制手段的特殊性：其一，反身法更注重通过协同性作用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去中心化

合作，其目的在于更为全面和整体地对外部风险进行信息分享和敏捷响应。其二，反身法

更注重以框架性规范为复杂性问题的解决留下接口，以确保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持

法律规制手段的动态性和灵活性。其三，相较于将实质性内容作为法律规制的核心内容，

反身法更注重通过程序性规制为主体的合理行为设置必要指引；同时，此类指引未必采用

硬法的规制模式，而经常采用以软法或者软法硬法协同治理为模式的新型规制。
49
反身法

在严格意义上并非是某类特定的法律规范，其真正指向的是具备上述灵活性、动态性特征

的，且可用于回应“反身性现代化”中涌现的各类社会危机的能动性法律规范。
50
在我国

公司法的规范类型上，相较于以“命令—控制”模式为底层逻辑的强制性规范，以缺省性

规范和赋权性规范为代表的任意性规范因其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

反身法特征。但受制于路径依赖，我国公司法中对于任意性规范的设计并未完全反映反身

法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强制性规范的相对强势，以及缺省性规范相对于赋权性规范的明显

优势。其背后的逻辑亦不难理解：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的涌现，强制性规范的约束作

用能够确保其威胁可控，而缺省性规范的强大引导则有助于在填补漏洞的同时为人工智能

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路径指向。但存疑的是，这样的规制模式是否真正有助于人工智能赋能

公司风险治理实践？ 

客观而言，强制性规范固然具有约束风险的作用，但其并非针对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司风

险治理的最佳规制选择。首先，不同公司所应用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是

同一人工智能系统在不同公司的风险治理中也可能存在明显区别。究其原因，是否应用以及

如何应用人工智能系统本质上属于公司商业判断的自由，法律规范的僵化规定对于公司而言

更多是负担和越界而非保护。其次，人工智能系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拓展注定了以强制性规

范为代表的传统规制模式无法追赶上风险治理实践的发展速度。即使法律事无巨细地将人工

智能系统应用于风险治理的细节进行规定，一旦技术出现更新或者应用场景出现变化，看似

全面的规范内容就可能面临“法律失能”的危险。相比之下，更优的路径是，激活任意性规

范的接口作用，由各个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用人工智能系统、采用何种人工智

                                                   
46 参见华忆昕：《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的适用与反思》，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期，第 136页。 
47 参见姚佳：《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制度——以“智能涌现”为观察视角》，载《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

2期，第 51—52 页。 
48 参见谭冰霖：《环境规制的反身法路向》，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 6 期，第 7 页。 
49 参见刘岳川：《科技创新的法律规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第 41—44 页。 
50 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

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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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系统，以及如何采用人工智能系统。一方面，这一做法能够防止立法过度干预商业自由所

导致的僵化和创新压抑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法律保持更新性和能动性，以漏洞填补的方式

灵活应对实践中出现的科技进步和变革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否认强制性规范在人

工智能监管，特别是风险防范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公司治理的语境下，强制性规范应当

保持其谦抑性——这意味着强制性规范的恰当应用场景是且只能是，为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司

风险治理设置必要的框架和警戒线，而不宜越俎代庖地为公司经营提供强制建议或法定安

排。 

而在任意性规范当中，应当进一步强调赋权性规范的自治功能。赋权性规范与缺省性规

范的核心区别是，赋权性规范自动选出，非经当事人明确约定无法自动适用；而缺省性规范

自动选入，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时起到漏洞填补的功能。
51
我国公司法一直以来强调强制

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二分法，却并没有对赋权性规范与缺省性规范之间的区分加以重视。

事实上，缺省性规范虽然属于任意性规范，但由于其会产生“规则粘性”，因此对于当事人

来说，即使缺省性规范对其并非最优选择，亦可能因为粘性的依赖而适用了缺省性规范。
52
更

重要的是，缺省性规范并没有为当事人提供选出的路径，因此如果当事人不愿意适用缺省性

规范而希望另行约定，就必须为此花费较高的协商和草拟成本。相比之下，赋权性规范为当

事人提供了丰富的选入清单，一方面为其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降低了其协商

与约定的成本。但赋权性规范的缺陷在于有可能出现当事人未选入任何规范而产生判决困难

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司风险治理的灵活性，规范类型应当从“填空型”

的缺省性规范转向“选择型”的赋权性规范，
53
超越对公司风险治理同质化的假设。与此同

时，为了缓解缺省性规范与赋权性规范的各自缺陷，一种解决方案是采用规范的组合模式，

在设置缺省性规范的基础上，将赋权性规范作为缺省性规范的选出路径，向当事人进行提示。
54
 

（二）通过弹性规范实现快速响应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相比，公司治理的合法与合规所依据的法规制定和完善显得

滞后。技术与法规的双向互动不仅能够有助于法规保持与技术发展的同步，也能使得法规更

加贴合实际的技术应用场景。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原有的交通法规难以涵盖技术的飞速进

展所涉及的自动驾驶新问题。通过反馈机制，汽车制造商和技术公司可以将自动驾驶系统在

测试中遇到的问题、技术瓶颈以及安全隐患及时反馈给交通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则可以基于

这些反馈，修订和更新交通法规。对无人驾驶车辆的测试标准、上路条件、责任认定等进行

调整和补充。这种动态调整确保了法规始终能够有效地监督和支持新技术的应用。从技术上

说，法规可以通过设立附加条款、弹性规定或者定期审查机制，来确保其能够快速响应技术

的变化。弹性规范应当嵌入科技伦理的原则性要求，体现技术向善的整体方向。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 2022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科技

伦理包括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这五

                                                   
51 参见伍坚：《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19 年第 10 期，第 51 页。 
52 参见伍坚：《缺省性公司法规则的构造——基于减少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5期，第 164—166 页。 
53 周游：《公司法的功能嬗变：从填空到选择》，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 页。 
54 何天翔：《信托受托人对外责任的利益衡量与规范重塑》，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 6期，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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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则；并提出了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加强科技伦理审查

和监管、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和宣传这四项核心方法。这无疑为弹性规制的设置提供了有

益的指引。此外，法规的灵活性还可以由一个由技术专家、法律专家和伦理学家组成的跨领

域监管机构来实现。不同领域的专家对反馈的信息进行多维度分析，有利于制定出更为合理

和可操作的法规政策。在应对人工智能技术中的数据隐私问题时，一个跨领域的监管机构可

以综合考虑技术的可行性、用户隐私的保护以及数据的跨境流动等因素，从而制定出更具操

作性的法规条款。 

弹性规范还要求各国在形成共识与构建框架等方面加强人工智能监管的国际合作。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和文化背景各异，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也因此存在差异。然而，人工智

能技术的跨国应用和全球影响力要求法规的引导作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合作，各国可以在

技术标准、数据保护、伦理规范等方面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规范框架。55这不仅有助于消

除跨国企业在风控上的障碍，还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技术的健康发展。欧盟与美国在数据

隐私保护方面的合作，以及 G20 在人工智能伦理标准方面的讨论，都是国际合作的成功事

例。通过实时反馈机制、灵活的法规设计和跨部门协作，法规与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双向互

动、协同演进。例如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中，技术开发者通过反馈机制，向监管机构提出了

关于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风险挑战。监管机构基于这些反馈，逐步制定了适用于去中心

化系统的监管框架，确保区块链技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同时健康发展。56与此同时，各国的

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法律专家和社会学家可以共同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着

力构建整体性的快速响应机制，从而形成既推动技术进步又保障社会安全的共赢局面。57 

（三）发挥预见性规范的引导作用 

除任意性规范和弹性规范外，另一种具有反身法特征的规范类型是预见性规范。所谓预

见性规范，是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实践变化及其风险的规范。这

与面向过去的传统法律规范存在显著区别。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预见性规范并不能精准地预

测到未来社会实践的发展细节，更不可能预测到究竟会发生何种风险，以及风险会造成怎样

的危害。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预见性规范在规范内容上通常偏向于程序性而非实质性。其主

要机制包括：第一，通过设置框架和原则，为技术发展提供总体思路和方向；第二，通过设

置条件和程序，明确在特定风险和事件发生时所应当采取的快速响应措施；第三，通过平衡

与协助机制，保持信息来源的广泛和规制力度的恰当，并且实现信息的动态更新和精准调整。

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实时监控法规的变化，并根据最新的法规进行自动调整、更新完善，确

保公司始终遵循最新的风控要求。人工智能还能自动监控法规和政策的变化，确保公司始终

遵守最新的风控要求。政府在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政策和法规的引导，可以有效

确保技术发展路径的规范性和安全性。早期介入不仅有助于发现并解决潜在的风控问题，还

可以通过法规的引导，推动技术朝着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当前阶段，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因此政府需要通过预见性规范来引导

                                                   
55 参见李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人工智能风险全球治理的国际法规制路径探究》，载《宁夏社会科学》

2024 年第 2 期，第 119—121 页。 
56 参见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83—85 页。 
57 参见王天凡：《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欧盟〈人工智能法〉的范式、争议及影响》，载《欧洲研究》

2024 年第 3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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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58由于预见性规范具有反身法的特质，其不仅是对现有问题的反映，更是对未

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提前应对。59《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明确了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风

控要求，特别是在涉及人类安全、隐私、就业等敏感领域，设定了严格的监管框架；该法案

不仅对企业的技术开发提出了要求，还通过明确的风控标准，促使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优

先考虑伦理和社会责任。60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企业往往面临着经济利益与社

会责任之间的权衡。政府可以要求企业在追求高度技术化和市场份额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当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保护用户隐私，防止算法歧视，确保技术的公平性

和透明性。预见性规范的引导不仅有助于健全企业的社会形象，也能够促进社会对新技术的

接受和信任。而为了保证预见性规范对未来社会实践的预测具有合理性，政府部门一方面应

当与相关领域的专家保持密切交流与联系，掌握行业发展的最新动向；另一方面应当深入基

层实践，进行全面深刻的社会调查，并在此过程中分析既往社会实践的关键问题、风险和解

决路径。 

预见性规范的引导作用还体现在对技术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平衡的把握上。61技术创新

往往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社会影响，法规需要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一个

合适的平衡点。过于严苛的法规可能抑制技术创新，而过于宽松的监管则可能导致技术滥用

和社会危害。通过制定灵活且具有前瞻性的预见性规范，政府可以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

为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一定的创新空间。在以金融监管沙盒和快速响应机制为代表的预见性

规范体系中，通过有效的条件与程序设置，为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司风险治理构筑了一定的容

错空间。公司可以在安全范围内进行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与创新，即使出现风险事件亦能及

时止损并阻止风险扩散。在预见性规范引导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公众参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重要环节。通过引入公众意见，法规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需求和伦理考量。62政府可以通过

听证会、公众咨询和民意调查等方式，收集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从

而在法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和关注点。这种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法规的透

明度和公众信任度，还能促使企业在技术开发中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例如，在人脸识别技术

的应用中，各国通过公众参与，推动了对技术应用范围的限制，避免了技术滥用引发的隐私

侵犯问题。63 

五、结语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司风控治理是数字时代公司治理的新兴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的

技术优势可以有效赋能公司风险治理向新向优，其主要表现在公司风险审查的效率性、公司

风险监测的集成性、风险信息更新的及时性、智能风险预警的准确性这四个方面。然而，目

前人工智能系统并不具有主体性和责任承担资格，其在公司风险治理中的恰当定位仍然是辅

助者而非主导者，为此应当通过合适的治理手段保证人工智能系统的可控可信，确保其最大

                                                   
58 参见周汉华：《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定位》，载《现代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31 页。 
59 See Reflexive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84-88 (Jan-Peter Voss, Dierk Bauknecht & René Kemp 

ed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60
 参见刘子婧：《欧盟〈人工智能法〉：演进、规则与启示》，载《德国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105—108

页。 
61 参见陈亮、张翔：《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的理论证成与路径选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5

期，第 34 页。 
62 See Reflexive Governance: Redefin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 Pluralistic World 31-36 (Olivier De Schutter & 

Jacques Lenoble eds., Hart Publishing 2010). 
63 参见邢会强：《人脸识别的法律规制》，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5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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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发挥技术赋能的潜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应当兼采技术性手段和规范性手段：一方面，

应当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适应性与合规性；另一方面，应当实现人工与智

能的有效结合，并利用义务与责任规范，将董事对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督和说明义务纳入董事

信义义务的范畴。由于人工智能系统相较于传统公司风险治理更具复杂性和灵活性，因此以

形式法和实质法为逻辑的传统规制思路可能面临梗阻。在此意义上，应当探索一种以反身法

为依托的规范性进路，通过动态灵活的规制模式，回应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和业态涌现。

首先，应当在强制性规范设定监管边界的基础上，激活任意性规范的接口功能，采用赋权性

规范与缺省性规范的组合模式以为公司风险治理提供灵活选择；其次，应当通过弹性规范实

现风险治理的快速响应，并在此过程中促成各国在共识与框架等方面加强人工智能监管的国

际合作；再次，应当发挥预见性规范的引导作用，通过条件程序设置和快速响应机制，在鼓

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并通过专家咨询与公众参与等信息互动方式，确

保预见性规范内容的前瞻性与合理性。 

 

The Normative Approach to AI-empowered Corporate Risk Governance 

Chen Jingshan 

Abstract: Article 177 of the new Company Law stipulates that SOEs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risk control systems, and strengthen internal 

compliance manag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risk governance lies not onl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k control mechanisms, but also in the soundness and strengthening of risk manage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auxiliary role of AI cannot be ignored. The E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specifies the 

risk control requirements for high-risk AI systems. The introduction of AI systems into the risk 

control mechanism is not only to enhance efficiency through comprehensive intelligence, but also 

to effectively utilise and improve the risk control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internal risk 

management.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AI and risk control mechanisms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echnical support. Through the generation of AI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improve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combine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of technology and 

manpower to drive the risk control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soundness of the risk control. In order to promote AI-empowered corporate risk governance 

through a normative approach,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consider the new features brought about by 

AI, reasonably draw on some elements of reflexive laws, and form a new type of regulatory model 

that transcends the ideas of formal and substantive law. To this end, the interface function of 

suppletory norms should be activated, rapid response sh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flexible norms,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anticipatory norms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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